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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洪銘鴻 Rick

執業會計師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接軌國際 CFC拚2023年上路

財政部因應OECD將於2023年上路的全球企業最低稅負

制，為與國際稅制接軌，維護我國課稅權並建立公平合

理租稅環境，將推動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並審慎評

估將12％的營利事業基本稅額徵收率調高。惟因OECD

尚未公布稅基認定的細節，此部分財政部仍持續密切觀

察中。

K辦為協助讀者能迅速掌握CFC概念，避免因一知半解而

有所誤解，文章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讓讀者更容易

理解境外公司是否符合CFC條件，提前思考相關的因應

對策做好資產配置。

高股利所得者選擇股利所得分開計稅，捐贈限額縮水

107年以後股東取自台灣公司分配之股利，股東可以選擇

將股利所得金額按28%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

報繳，此將使綜合所得淨額因股利分開計算稅額而大幅

降低，捐贈列舉扣除的數額大幅縮水，如係每年都有捐

贈大額捐款者，捐贈限額縮水將使綜所稅繳納稅額較以

往年度增加，K辦提醒讀者應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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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最新稅務情報

接軌國際
CFC拚2023年上路

陳信賢 Sam

協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長為個

人及家族財富代際移轉規劃並熟稔

稽徵查核實務。

全球兩大稅改2023上路 財政部擬因應措施

OECD通過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將在2023年上路。財

政部表示，為與國際稅制接軌，維護我國課稅權並建立

公平合理租稅環境，將推動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上

路，並審慎評估將12％的營利事業基本稅額徵收率調

高。現行為12%，據法定規定最高可訂在15%。不過

OECD對於稅基認定細節尚未公布，財政部官員表示，

仍會密切觀察。

November 2021

1. CFC定義

從上圖1.CFC定義，CFC須滿足控制要件及註冊設立在低稅負地區國家。其中控制要件指的是「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

間接持股達50％以上或對其具有重大影響力」。而「低稅負國家或地區」的定義是該地的營所稅稅率未超過14％(例如

BVI)，或是對境外來源所得不課稅或於實際匯回始計入課稅(例如香港、新加坡)。這部分相對單純，比較複雜的會是在

持股比例達50％以上的計算，尤其是關係人的持股也要計入，例如配偶及二親等內親屬，或是綜所稅同一申報戶之個

人，都被認定是關係人。

2. 豁免門檻

倘若被認定為CFC，但「有實質營運活動」或「當年度盈餘在新台幣700萬元以下」，仍可豁免適用。「有實質營運活

動」係指在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所，有僱用員工，在當地有實際經營業務，且消極性所得占比低於10％。「當年

度盈餘在700萬元以下」係指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700萬元以下。

但如果個人與其合併申報之配偶及受撫養親屬控制的全部CFC當年度盈餘或虧損合計超過700萬元，則不能豁免，以避

免個人藉由成立多家受控外國公司分散盈餘而適用豁免規定。

判斷CFC兩大門檻

財政部既已預計CFC的上路時程，此稅務新規定勢必對台商境外資產產生衝擊及影響。為協助讀者可以迅速掌握CFC概

念，避免因一知半解而有所誤解，K辦以下流程圖讓大家可以簡單理解境外公司是否符合CFC條件。

CFC定義

1) 控制要件

2) 低稅負國家或地區

豁免門檻

1) 有實質營運活動

2) CFC盈餘在標準以下

適用CFC

不適用CFC

YES

NO

不符合豁免

符合豁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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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接軌國際 CFC拚2023年上路 November 2021

CFC當年度盈餘在700萬以下者，排除適用

其中有關當年度盈餘在700萬元以下者，有關700萬的計算方式，K辦以下圖兩例說明。

如屬於我國境內同一個人持有之全部CFC當年度盈餘或虧損合計為正數且逾700萬元者，其持有個別CFC當年度盈餘，仍

應依規定認列投資收益。

A

CFC1 CFC2 CFC3

B

CFC1 CFC2 CFC3

CFC實施在即 台商應重新檢視海外投資架構

CFC實施在即，K辦建議台商可從未來投資布局、資金需求、經營權安排及資產傳承等角度綜合評估海內外投資架構在

海內外稅制之下整體稅負成本是否合理及合規。依K辦在過去這三年協助客戶調整投資架構的經驗中，K辦發現台商過

往的投資架構在過去這兩三年的稅改後，其投資架構的整體稅負成本及風險多以不合時宜，台商應及早因應。

全部CFC當年度盈餘合計800萬

CFC2、CFC3課稅

全部CFC當年度盈餘合計600萬

CFC2課稅、CFC3豁免

-200萬 500萬 500萬 -800萬 1,000萬 4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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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華妃 Fanny

協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長為個

人及家族傳承稅務規劃。

高股利所得者選擇股利所得
分開計稅，捐贈限額縮水

自107年1月1日股利所得稅改之後，國內個人股東獲配股

利，可以下列二種方式，二擇優計算綜所稅應納稅額：

一. 選擇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並按獲配股利之8.5%

計算可抵減稅額，抵減應納稅額，每一申報戶可抵減

稅額以8萬元為限；

二. 選擇按獲配股利28%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並與其

他各類所得計算之應納稅額合併報繳。

案例說明

假設W董綜所稅申報扶養配偶、父母(未滿70歲)及1名未成年小孩，W董每年都會捐贈幾個財團法人(基金會)，如果W董

今(110)年的度綜合所得總額1,000萬元，其中包含股利所得總額800萬元，我們以股利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及股利

所得選擇28%稅率分開計算，二種方式試算綜所稅如下：

股利所得申報方式 (一) 合併計入綜合所得稅 (二) 分開計稅28%、合併報繳

股利所得 8,000,000 - 8,000,000 

股利以外所得(C) 2,000,000 2,000,000 -

綜合所得總額(D) 10,000,000 2,000,000 8,000,000 

免稅額88,000/共5人 (440,000)                        (440,000) -

薪資扣除額(2人) (400,000) (400,000) -

列舉扣除捐贈財團法人

(上限=D×20%)
(2,000,000) (400,000) -

綜合所得淨額 7,160,000 760,000 -

適用稅率 40% 12% 28%

累進差額 (829,600) 37,800

應納稅額 2,034,400 53,400 2,240,000 

可扣抵稅額(B) (80,000) -

應繳納稅額(E) 1,950,400 2,2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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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高股利所得者捐贈限額縮水 November 2021

高股利所得者選擇股利所得分開計稅，將使列舉捐贈數額大幅縮水、應納稅額增加

如果我們以高股利所得人士的角度來看，雖然股利所得選擇分開計稅28%看似稅負較為有利，但依現行第15條規定

(註) ，股利所得一旦選擇分開計稅，該股利所得並非計入綜合所得稅總額計算，因此將使大股東的列舉扣除捐贈金額大

幅縮水，而導致最終合併報繳之應納稅額增加。

K辦提醒，如係每年都有捐贈大額捐款的大股東與企業主，捐贈限額縮水將使綜所稅繳納稅額較以往年度更增加，應特

別留意。

(註)中華民國107年2月7日華總一義字第10700015201號

所得稅法第15條(摘錄)

第2項：前項稅額之計算方式，納稅義務人應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適用：

一. 各類所得合併計算稅額：納稅義務人就其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類所得，依第十七條規定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合併

計算稅額。

二. 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其餘各類所得合併計算稅額：

1. 納稅義務人就其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計算該稅額時，僅得減除分開計算稅額者依第十七條規定計算之免稅額及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

2. 納稅義務人就其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前目以外之各類所得，依第十七條規定減除前目以外之各項免稅額及扣除額，合併計算稅額。

三. 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

1. 納稅義務人就其本人或配偶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計算該稅額時，僅得減除分開計算稅額者依第十七條規定計算之

免稅額、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 納稅義務人就前目分開計算稅額之他方及受扶養親屬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類所得，依第十七條規定減除前目以外之各項免稅額及扣除

額，合併計算稅額。

3. 納稅義務人依前二目規定計算得減除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應於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三所定扣除限額內，就第一目分開計

算稅額之他方及受扶養親屬符合該限額內之所得先予減除；減除後如有餘額，再就第一目分開計算稅額者之所得於餘額內減除。

第4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獲配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類營利所得，其屬所投資之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分配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股利或盈餘，得就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百分之八點五

計算可抵減稅額，抵減當年度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每一申報戶每年抵減金額以八萬元為限。

第5項：納稅義務人得選擇就其申報戶前項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28%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不適用第二項稅額之

計算方式及前項可抵減稅額之規定。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稅務行事曆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2021年11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1月1日 1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1月1日 11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三季(7-9月)營業稅。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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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2月1日 12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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